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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 Bob 是一名高速公路巡邏警長，管區包括一段特別危險的路段。這條高

速公路每年的死亡事故數是是其他相似路段的 3 倍，他的任務是改善道路安全。

上級部門每年發給他 200 萬美元的預算，用於改善公路，減少死亡事故的數量。 

 

於是他開始工作，採取了以下各種辦法： 

 

⚫ 增強常規巡邏； 

⚫ 在公路延線的重點位置安裝超速監視器，嚴抓超速； 

⚫ 花錢在各種媒體廣告宣導，警告超速和違規的危險； 

⚫ 增聘員警在高速公路上隨機巡邏，專門抓捕超速； 

⚫ 在易發生事故地點的附近加裝電子跑馬燈和標示，警告駕駛人。 

⚫ 接受電視、廣播等相關採訪； 

⚫ 派員參加相關活動，擴大宣導效果； 

 

對於第一年的成果，他做了專案報告，主要內容如下： 

 

⚫ 投放了 200 多個電視和廣播廣告，覆蓋了 600 多萬名觀眾和聽眾。 

⚫ 新裝了 4 塊高速公路標誌牌，約有 200 多萬名駕駛人可以看到訊息。 

⚫ 增聘了 5 名員警，進行了 5000 多小時的巡邏，開出了 8000 多張罰單。 

⚫ 警長本身就參加了 2 次專訪，相關人員也至少參與了 5 個電視或廣播宣

導活動。 

⚫ 在「交通安全日」主辦了盛大的現場活動配合抽獎，期間吸引了大量民

眾參與，達到了預期效果。 

⚫ … 

 

然而，以上這些測量的數據都不能告訴我們最重要的訊息，那就是：高速公

路變得更安全了嗎？死亡事故數量減少了嗎？如果在那段時間裡，死亡事故並沒

有看到明顯成效，以上的措施或數據其實是毫無意義的。 

 

我們選擇測量的項目，應該要與任務的初衷目標一致。本案例的初衷是什麼？

不是「讓高速公路變得更安全」嗎？「安全」是什麼意思？是否意味汽車以較慢

的速度行駛？我們應該看的是以「平均速度」還是「危險速度」駕駛人的比例？

但是速度慢不一定意味道路更安全，在高速公路上開得慢可能也是很危險的。也



許道路本身就很危險，能見度低、急轉彎多、路面太差…等等。那麼，能見度分

析和路面品質評估會不會是衡量道路安全的更好指標？ 

 

最終的結果應該是關乎安全，而怎麼衡量安全並不是那麼容易。它是意味更

少的致命事故或者一般事故？我們該衡量人員的傷亡還是財產的損失？所有這

些都有不同的含意，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，沒有一種是完全正確的測量方法和衡

量指標。雖然以上項目的測量很複雜也很難測，但高速公路的安全性還是可以測

量的。 

 

投入、產出和結果經常被濫用和誤解。經營得很糟糕的組織會強調那些看起

來不錯的衡量指標，而那些經營很好的組織則可能對如何證明自己很不錯，了解

甚少。當評估者、管理者和公眾對投入、產出和結果之間的差異，缺乏理解時，

低效率就會得到獎勵，適得其反的工作就會得到贊揚，而無效的項目就會顯得不

錯。了解投入、產出和結果是什麼，它們有什麼作用，以及何時該使用它們，將

會大大提高我們對自己工作的理解。 

 

 

心得分享： 

 

本文談的主題是有關公路交通的管理，我們是不是也很熟悉？是不是也常看

到新聞報導：哪裡增派員警加強取締違規、哪裡增設科技執法裝置、哪個路口有

個金母雞開了多少罰單、舉辦交通安全宣導活動時有多少多少民眾參加、呼籲民

眾遵守法規相互禮讓……等等。然而，正如作者指出的，以上這些測量的數據都

不能告訴我們最重要的訊息 --- 該路段變得更安全了嗎？事故數量減少了嗎？

如果沒有看到明顯成效，以上的措施或數據不是毫無意義嗎？ 

 

會發生事故，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。如果我們選錯了指標，把時間和資源投

入到讓這些指標好看些，並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。舉例來說，加強取締、開罰單、

加重處罰、科技執法…，方法雖不同，但實際上背後假設都是一樣的，那就是：

問題都是出在「用路人」。然後，交管單位就把自己看成是在管理用路人的，於

是就有了以上的種種做法。 

 

我們就以最單純的「自撞」事故為例，原因不外超速、違規轉彎、打滑、不

小心、沒注意、技術太爛、酒駕、毒駕、不熟路況、眼花、恍神、無照駕駛……，

但不管是哪一項，自撞事故既然沒有牽涉到別人，責任就無可推拖，問題當然就

是出在當事人，真的是這樣嗎？我們如果只是採取上述的各種措施，只能改善屬

於駕駛人的部分。 

 



那麼，我們為什麼不從交通系統的設計也檢討一下呢？例如： 

 

⚫ 為什麼會打滑？可以在特定區域增加馬路的防滑係數嗎？ 

⚫ 為什麼會超速、恍神、沒注意到？可以在硬體上改善什麼嗎？ 

⚫ 為什麼會沒看到號誌桿、行道樹、垃圾桶、號誌電箱、分隔島、行人庇

護島、護欄…？可增加醒目性嗎？可以移位嗎？ 

⚫ 為什麼自撞事故老是發生在同一個地方？馬路上的車道線、停止線可以

調整嗎？要不要增設「反光」鏡(眼)？ 

⚫ 為什麼會撞得這麼嚴重？可加裝防撞緩衝裝置嗎？ 

⚫ 為什麼違規事件這麼多？這些違規有共同性嗎？是不是交通規劃沒配

合需求？可以調整嗎？ 

⚫ … 

 

以上這些問題都可以從事故調查中得到線索，實際處理事故的第一線人員一

定會很清楚，需要的是主管要徵詢並重視他們的意見！ 

 

正如作者指出的，最終的結果應該是關乎安全，而衡量安全並不是那麼容易。

請注意作者指出的： 

 

「當評估者、管理者和公眾對投入、產出和結果之間的差異缺乏理解時，低

效率就會得到獎勵，適得其反的工作就會得到贊揚，而無效的項目反而會得到重

視。」 

 

 


